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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集实验区管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毛集实验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

规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毛管办〔2020〕17号

各镇人民政府，区管委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区管委同意，现将《毛集实验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规定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毛集实验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7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毛集实验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责任制规定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各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湿地公园管理处，区级各部门各单位及统计调查对象。

第三条  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应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完善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强化统计普法宣传教育，严惩统计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究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人责任，努力形成不敢、不能、不想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工作氛围。

第四条  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应当在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承担工作职责谁负责工作质量的原则，建立健全全过程质量管理和全员责任体系。

第五条  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中，各单位领导班子承担全面领导责任，主要负责人承担第一责任，分管负责人承担主体责任，纪检监察工作负责人承担监督责任，统计人员承担直接责任。

第六条  各相关单位要深入贯彻依法统计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全面实施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一)加强统筹谋划。各镇、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上级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工作安排，坚持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与其他重点工作同安排、同推进、同落实，始终把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贯穿工作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作为政治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强教育引导。各镇、各部门要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领导干部和统计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积极引导领导干部和统计人员牢固树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意识，区统计局要积极协调组织部门把统计法律法规知识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主体班必修课，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加强规范化建设。各镇、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管生产必须管统计”的工作要求，抓好行业(区域)统计工作，压实领导班子成员责任，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要加强统计队伍建设，配齐配强统计工作人员，扎实做好新任人员业务培训，确保统计工作和统计资料的连续性，避免随意更换统计人员影响统计数据质量;要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确保统计工作制度健全、资料完善。各镇统计站负责人的任免、调动要按照规定报区统计局备案。各部门要建立健全本单位统计台账，完善统计原始记录，建立规范的统计档案资料。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要负责指导和督促企业建立完善统计台账，做到数出有源、数出有据。

(四)加强考核运用。将依法统计纳入干部考察考核内容，对有关人选是否支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开展工作，是否存在统计数据造假弄虚作假行为，进行造假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

(五)严惩违法行为。区统计局要严肃查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实行“零容忍”，健全统计违纪违法行为举报工作制度，全面推动统计执法检查“双随机”抽查制度，完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查处机制，严格落实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制度，严格执行企业统计信用制度，全面落实统计失信企业公示和联合惩戒制度。相关单位要支持配合统计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依法查处统计违纪违法案件，区统计局要对统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统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七条  各单位领导班子及其班子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不力，未能严格履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应当予以通报。

(一)依法统计的各项部署和要求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工作安排未落实到位。

(二)不支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

(三)对本地区、本部门发现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不支持、不配合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

(四)本地区、本系统发生大面积或者连续发生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或者发现后不予纠正。

(五)其他未能严格履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的情形。

第八条  各单位领导班子及其班子成员参与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授意统计调查对象、统计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毛集实验区管委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X

毛集实验区管委办公室发布

